
崇明法院聘请 8 ?乡贤为特邀调解员

设立法官工作室，

让矛盾在家门口解决

崇明地域狭长， 占上海近五分

之一的市域面积， 同时人员分布相

对较广。 地广人稀的环境下， 如何

让司法真正走进基层、 贴近百姓？

崇明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陈斌向

记者介绍了法院“便民诉讼” 的布

局。

一个庭长， 一个审判员， 一个

书记员， 加上若干名法警、 保安，

这就是崇明法院其中一个派出法庭

的最初“配置”。 2014 年 6 月， 一

个号称上海规模最小的“迷你法

庭” 在崇明横沙乡挂牌。 至此， 崇

明法院“便民诉讼” 的布局初步完

成。 据陈斌介绍， 崇明法院设置了

5 个派出法庭分片区管辖当地的民

事纠纷， “从东边的横沙法庭， 到

西边的庙镇法庭， 以及堡镇法庭、

中兴镇法庭、 长兴法庭。”

如果说设置派出法庭是让司法

走进基层的“第一步棋”， 那么在

村里成立法官工作室则是崇明法院

的又一步“关键棋”。

2019 年 11 月起， 崇明法院先

后在庙镇、 中兴镇、 长兴镇成立驻

村 （居） 法官工作室， 参与矛盾化

解。 到今天， 驻村 （居） 法官工作

室已实现崇明全区各乡镇的全覆

盖。 “成立法官工作室的初衷一方

面是为了解决居民的矛盾纠纷， 另

一方面也是进行普法宣传。” 陈斌

进一步向记者说道： “我们的法官

适时到乡村开展巡回审判， 就地化

解纠纷。 在没有案件的时候， 也能

借助法官工作室的平台进行法治宣

传， 走进基层， 参与当地乡镇综合

治理会议， 对法律纠纷发表一些看

法意见。”

“对当地百姓来说， 成立驻村

（居） 法官工作室， 让村民能直接

接触法官， 法官也能为村民提供便

捷的法律服务。” 庙镇法庭庭长茅

玲玲向记者介绍。 虽说只是工作

室， 但它的配置和运作可不含糊。

作为崇明法院首家成立的驻村

（居） 法官工作室，庙镇法庭为工作

室配备了 5名法官，“每个法官负责

5-6个村居， 由村居委收集相关的

纠纷并汇总， 法官们会季度性地前

往各村走访调查， 了解诉求， 接受

咨询。” 茅玲玲说， 如果村民遇上

了紧急情况要联系法官， 他们也准

备了“小武器” ———法官联系卡，

上面有法官负责的乡镇和联系方

式， 村民可以及时进行咨询。

“法官接受村民咨询， 调解常

见的问题， 在源头上将潜在的诉讼

案件化解， 一方面减轻了法院的办

案压力， 另一方面也提升了百姓的

诉讼能力。” 针对进一步提升工作

室司法服务水平， 茅玲玲表示， 她

正在和辖区内各乡镇政法书记对

接， “我们希望通过与司法所的合

作， 将办公场所与服务时间固定，

线上线下结合更好地为各村解决矛

盾纠纷， 把司法资源不断地下沉至

基层， 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获

得优质的司法服务。”

聘用乡贤调解员，

“情理法”化解乡村矛盾

讲究“人情味” 是乡村生活一

大特点。 比起严肃规范的法律解

释， 事实上， “动之以情， 晓之以

理” 的方式更容易为村民接受。 针

对这一点， 崇明法院在构建“村 -

乡镇 - 派出法庭 - 院本部” 四级

乡村诉调对接网络外， 还聘请了 8

名乡贤作为特邀调解员。 在乡村，

德高望重的乡贤往往能发挥与众不

同的作用。

穿过僻静的乡间小道， 记者来

到北双村党群服务中心， 见到了此

次受聘的乡贤之一———港西镇北双

村党支部书记李小英。 已经做了

33 年社区工作的李书记， 参与调

解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村民矛盾纠

纷。 虽然已临近退休， 但她依然显

得神采奕奕。 当记者问及调解村民

矛盾有什么“秘诀” 时， 她用带着

乡音的语调笑着说道： “正所谓

‘情理法’， 对于农村中的纠纷， 有

时候可以讲道理， 矛盾不可开交时

可以讲情感， 最后才是法律。” 她

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村里面邻里两家中间有一处

40 厘米的空间， 一家想搭台子，

但是另一家不同意， 双方争吵不休

一度要闹上法庭。 李书记了解到，

“原来他们两家自祖辈起就不和。

两家人每次看到对方就气不打一处

来。” 与其说是为了搭台子闹矛盾，

不如说是因“积怨” 撒气。 对于这

种情况， 就需要从人情世故多方面

入手。 “我就告诉他们， 对簿公堂

只会让矛盾激化， 不如各让一步，

从这一代开始化解恩怨。” 在一番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 矛盾被成功

化解。

崇明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顾硕

向记者进一步解释道： “法官更多

地是从法律角度去调解， 而乡贤讲

的是风情民俗、 人情世故。 通过接

地气的方式缓和矛盾， 再从法律角

度确认纠纷化解结果， 住在附近的

乡贤还可以持续跟进， 巩固调解成

果。”

李书记表示， 虽然她即将退

休， 但仍十分愿意为村民做些实

事。 据了解， 此次崇明法院聘请的

8 名“乡贤特邀调解员” 中有妇联

主席、 司法所退休人员等， 通过委

托这些热心的老同志参与到诉前、

诉中调解， 有效地促进了矛盾纠纷

的化解。

加强生态司法，

环资审判双向延伸

在远离市区的崇明岛上， 记者

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清新空气， 作

为世界级生态岛， 崇明在生态司法

方面始终高度重视。 据了解， 为了

提升环资审判专业化建设程度， 崇

明法院挑选了一批年纪轻、 学历高

且具备不同专业背景的法官及法官

助理从事审判工作， 同时还积极争

取了外部智力支持， 初步形成专家

陪审、 专家咨询、 专家鉴定、 专家

辅助的审判模式。

“在环资审判中， 法官掌握的

是对法律的运用， 但是对专业技术

领域的东西， 我们是没有办法吃透

的。” 崇明法院环资庭负责人黄菲

菲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解释。

2019 年 7 月， 崇明法院处理

了 7起关于电捕鱼的民事公益诉讼

案件。 “法律我们懂， 但是电捕鱼

对河道的生态到底造成多大的损

害？ 对河里的渔业资源造成多大损

害？ 这些细节往往就需要借助专家

力量了。” 后来在案件审理前， 环

资团队邀请专家就损害的发生、 因

果等召开了研讨会。 “我们针对专家

提出来的意见， 在审理过程中要求鉴

定人、 专家辅助人出庭陈述意见、 补

强证据， 最后判决结果当事人和社会

公众也都能够接受。”

“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加上专家

的技术专业知识与前沿理论知识， 形

成了互补， 让环资案件实现精准化的

裁判。” 黄菲菲说道。

除了与生态资源有关的专业案件

外， 也有一些和村民生活相关的“接

地气” 案件， 其中就不乏对农村垃

圾、 农药的规范处理与使用。 自上海

实施“垃圾分类” 以来， 崇明虽然一

直走在前列， 但是因为农村地域广

泛， 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曾经就出现

过第三方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垃圾清运

过程中将垃圾就地填埋的情况。

当时天气炎热， 被填埋的垃圾开

始腐烂发臭， 村民就将村委会起诉至

法院。 法院受理之后， 通过与村镇两

级沟通， 要求多方一同到场， 由第三

方公司重新进行垃圾分类清运。 之

后， 法官也上门进行整改监督， 要求

公司今后规范清运。

“法院承担着审判的职能， 对于

已经发生的案子需要履职审理， 同

时， 也需要将触角往前往后延伸。 往

前需要大家都在法律意识上引起重

视， 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往后则是

不仅仅止于判决， 可以通过下发司法

建议、 上门回访等方式考察整改效

果。” 黄菲菲说道。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

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是乡村

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这些都涉及法治

保障的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创新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 保证治理有效，

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大助力。” 陈斌

副院长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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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下活“乡村法治建设”这盘棋？
上海这座 “世界级生态岛” 交出了答卷！

□见习记者 张旭凡 实习生 杨诗劼

穿过上海长江隧道和长江大桥， 感受着迎面吹来的海风和清新空气， 一座 “世界级生态岛” 画卷逐渐在记者面前展开。 尽管已是深秋， 但记者目之所及的依然是
一片绿色盎然， 就如同近年来上海崇明区乡村的发展一样， 焕发着勃勃生机。

崇明下设 18 个乡镇， 是上海实施 “乡村振兴” 战略的主战场。 2017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决策部署。 2020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而法治建设无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守护力”。

那么在实践中， 司法服务该如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 在家长里短居多的矛盾纠纷中， 法院又是如何处理各方关系的？ 在生态环境问题多发的情况

下， 法院如何盘活司法资源， 下好 “乡村法治建设” 这盘棋？ 记者走进了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 探访在这个世界级生态岛上， 法治是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建设的……

户外运动出现意外甚至因意外

导致死亡的情况时有发生， 但对于

户外运动爱好者来说， 潜在意外并

不能阻止他们的脚步。 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的李媛和张朝阳是一对

80 后夫妻， 平时除了上班， 最大

的兴趣就是爬山， 周末经常约着几

个老同学一起游玩。 一日， 张朝阳

和李媛又在微信群中和几位老同学

约好了周末一起去当地的梅力更风

景区西沟进行岩降活动。

到了约定的周末， 李媛与张

朝阳等 7 人一行来到了梅力更风

景区外的西沟， 因为在上山的过

程中耽搁了时间， 为节约时间， 7

人中有 3 人未参与岩降， 绕行下

山。

下午 3时， 李媛、 张朝阳、 刘

晓丽、 李达等 4人按照原计划选择

参与岩降。 李达拿出设备， 按照女

士优先的顺序， 李媛和刘晓丽先行

岩降。 因李达是最后一个下降的

人， 为了回收绳索和节约时间， 提

议将在他之前下降的张朝阳的绳结

改为布莱克氏结， 这样自己之后能

立刻进行速降， 张朝阳同意了这一

提议。

然而， 张朝阳下降至一半时，

绑在身上的结突然脱落， 紧接着连

人带绳急速坠落至悬崖底部。 李媛

和刘晓丽第一时间将张朝阳抬出水

面并进行简单施救， 之后李达以及

其余 3人先后到达， 对张朝阳进行

心肺复苏。 期间几人多方寻找救

援， 因事故发生地点地势险恶， 至

晚 10 时， 消防人员才赶到现场，

凌晨 12 时左右， 蓝天救援队赶到

现场， 发现张朝阳已经死亡。 次日

凌晨 5时， 蓝天救援队最终将张朝

阳的尸体运至山下。

张朝阳离世后， 李媛多次找到

公安机关要求立案。 公安机关经初

步调查后认为李达作为成年人， 能

够充分认识到速降时所打的活结具

有危险性， 张朝阳坠落的原因可能

是由于李达疏忽大意导致了绳结脱

落， 故准备对李达以涉嫌过失致人

死亡罪进行刑事立案。 但蓝天救援

队的询问意见和数次侦查实验让公

安重新考虑了此案。 在进行一系列

侦查后， 公安机关认为， 速降时，

李达为张朝阳所打的结不具有危险

性， 张朝阳的死亡与李达没有刑法

上的因果关系， 故公安机关作出了

《不予立案通知书》， 决定不予立

案。 后李媛与张朝阳的父母决定将

李达等 5人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李达

等 5 人依法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154.5

万元。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人民

法院一审认定张朝阳的死亡非五被告

侵权行为所致， 三原告要求被告承担

侵权责任的主张证据不足， 不予支

持。 李媛等人不服一审判决， 向包头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该案二审

以调解结案， 李达等 5人在人道主义

范围内给予了三原告适当的经济补

偿。 近日， 相关补偿均已履行到位。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源： 人民法院报）

自愿参加户外探险应自甘风险
一男子岩降时意外死亡， 家属诉请同行者赔偿被驳


